
就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續期的申請  

徵詢公眾意見  

 

 

現公告通訊事務管理局已接獲奈米客串流服務有限公司（「奈米

客」）的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續期申請，以透過內部電訊

網絡在香港的酒店房間內提供電視節目服務（「服務」）。奈米客為

一間在香港妥為成立的公司，其牌照將於 2028 年 3 月 26 日屆滿。

有關申請的詳情如下：  

 

公司名稱  登記地址  申請續領  

牌照年期  

提供服務予  

酒店的數目  

奈米客串流服務  

有限公司  

香港數碼港道 100 號

數碼港 3 座 C 區 6 樓

608-613 室 6 號辦公

室  

12 年  11 

 

公眾人士如對上述申請有任何意見，可於 2026年 6月 29日或之前，

以下列任何一種方式提交書面意見：  

 

 郵遞：  香港灣仔  

  皇后大道東 213號   

  胡忠大廈 20樓   

  通訊事務管理局  

（經辦人：廣播事務組 31）  

 

 傳真：  （852）2507 2219  

  （852）2598 5509（機密）    

 

電郵：  consultation-oltvpsrenew@ofca.gov.hk 

 

除非遞交意見書的人士特別指明，否則所有接獲的意見均不會以

機密的形式處理。我們可能會以任何形式複製和發表意見書的全

部或部分內容（指明為機密資料者除外），不會徵求遞交意見書人

士的同意或向遞交意見書人士發出確認，而有關發布只會用作處

理牌照續期申請的目的。  

 

 

 

 

2026 年 6 月 15 日 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 

 


